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两庭”建设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基本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完成法院修缮工作，包括院大楼维修项目，其中包括北门头防水大修项目、窗户滑轮更新项
目、一楼车库平顶及墙面粉刷项目、院大楼卫生洁具更新项目、中央空调循环水泵和每层总
阀门更新项目；金桥法庭维修项目，其中包括金桥法庭部分墙砖及地砖大修项目，金桥法庭
车棚除锈刷漆项目；南汇新城法庭墙砖大修项目；川沙法庭车棚和围栏除锈刷漆项目；陆家
嘴法庭车棚除锈刷漆项目。通过项目实施保障本院办案业务顺利实施。

立项依据： 沪机管[2019]50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两庭建设”是要解决审判场所不足，完善审判法庭功能，改善人民法庭的审判工作条件，
以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工作发展的要求，“两庭建设”是人民法院物质建设的一项长期
的基本任务。浦东法院大楼已使用17年，多出设施设备趋于老化，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部分派出法庭车棚和围栏目前油漆脱落严重，为减缓老化增加使用年限，计划对其进行重新
油漆。为了确保人民法院物质建设的平稳发展，为浦东新区提供更优质的司法保障，有必要
实施该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浦东法院按照办公用房的实际状况，向上海市机管局申请2020年办公用房维修，上海市
机管局负责项目立项时的审批，浦东法院行装处负责项目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协调等
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3月项目开始实施；2020年5月项目招投标工作开始；2020年6月项目
确定建设单位；2020年7月项目开始施工；2020年10月项目完成施工内容；20
20年11月项目完成验收。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人民法院建设的各项基本要求，完成对浦东法院大楼的相关改造工作，使其满足作为法
院的各类办案业务需求。加强对浦东新区的司法保障力度，推进浦东法院两庭建设整体规划
，全面提升本院综合办案业务能力。完成项目招标、施工工作，并做好项目验收工作，确保
项目按时完成，并能够达到相关建设标准，保障本院办案业务顺利实施。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623,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623,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775,015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77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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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院大楼维修项目完成率 =100%

金桥法庭维修项目完成率 =100%

陆家嘴法庭维修项目完成率 =100%

川沙法庭维修项目完成率 =100%

南汇新城法庭维修项目完成率 =100%

质量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工程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设施设备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法院司法保障力度 增强

社会效益
法院建筑外观整洁度 整洁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0次

环境效益 建筑用料环保达标 达标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部门协助 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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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交通工具更新购置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府采购类

项目概况：

浦东法院原有的执法执勤车辆使用时间已经到达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了确保业务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本院制定了交通工具
更新购置费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车保证办案业务的顺利进行
。2020年，浦东法院计划更新2辆别克GL8商旅舒适型警用车辆；1辆上汽大通G2
0行政版作为警用车辆使用，1辆荣威ei6混动互联智尊版，作为一般执法执勤用车使用
；4辆新世代全顺15座车，其中1辆作为警用车辆使用，3辆作为囚车使用。

立项依据：

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行
[2011]46号文）《市机管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
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
使用管理办法》（财行[2011]180号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办案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对执法执勤用车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本院此次申请更新购置的
车辆已达使用年限，车辆老化，出现磨损严重、故障频繁等问题。具体申请理由为：1.其
中更新12两未达到8年使用年限（2013年注册）警车的理由是，这些车辆担负着法院
押解犯人和执行的任务，因废气排放标准低（国IV），不符合上海市要求，一旦限行将严
重影响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同时，这些车辆使用率高，车况差，已无法满足执勤执法工作
的需求。2.拟更新7人座别克车的理由是浦东法院刑事和执法部门经常需至外地开庭和执
行，别克商务车的车型能够满足较多人乘坐的需求，且车辆性能较好，故障频率较低，能够
较好地保障工作的开展。因此，浦东法院为了确保车辆的安全行驶和保证办案业务用车，设
立交通工具更新购置费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浦东法院车辆管理科负责该项目的实施，车辆管理科根据每年现有车辆的使用情况以及业务
部门的实际需求进行采购项目的统计，上海市机管局负责对浦东法院编制的车辆处置进行审
核批准，上海市财政局负责对采购计划进行审核批准。车辆管理科严格按照车辆报废规定和
车辆采购标准进行车辆的报废及采购工作；车辆验收入库后的使用，按照浦东法院《车辆管
理办法》中的规定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4月开始车辆报废工作；2020年6月完成车辆报废工作并开展政府采购的准
备工作；2020年8月完成车辆采购工作并完成车辆改装工作；2020年10月采购车
辆入库，完成验收。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按照市财政对市级行政单位车辆配置标准的要求，对达到使用年限的车辆进行更新购置，消
除因车辆老化、损坏等造成的潜在安全风险，减少维护维修开支，提高整体业务办案效率，
确保本院各项日常工作顺利进行。全年完成8台执法执勤车辆的报废工作，并完成8台执法
执勤车辆的采购工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248,75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248,75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2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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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支付及时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实施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合规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车辆采购完成率 =100%

车辆报废完成率 =100%

质量 车辆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车辆采购及时率 =100%

成本 车辆采购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车辆维修成本 降低

车辆闲置率 =0

社会效益 车辆运行效率 提升

环境效益 废气排放标准 达到

满意度 车辆使用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部门协助
车辆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完善

驾驶人员培训管理机制 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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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辅助人员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随着法院办案业务量的增加，办案人员的工作强度与工作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为缓解办案人
员的工作压力，将部分辅助性工作从办案人员的工作内容中剥离出来，交由审判辅助人员完
成，可以使办案人员能将更多精力集中于业务工作，提升整体工作效率。该项目主要支出为
审判辅助文员工资收入、五险一金及工会经费、福利费、公用经费等。

立项依据：
《关于调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沪人社资[2017]
302号）《关于调整本市法院辅助文员薪酬标准的通知》（沪高法政﹝2018﹞95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浦东法院的审判工作压力日
益增大，为缓解审判人员工作压力，保障审判工作顺利开展，有必要为相关部门配备辅助人
员，从事审判业务的基础性工作，提升浦东法院整体工作效率。进一步规范法院辅助文员的
管理，建立一支稳定的法院辅助文员队伍，将有利于大幅度节约法院资源，更好地使法官履
行司法办案职能，有利于机关事务性工作向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关于调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开展法
院辅助人员的项目实施工作。项目的支付将由《浦东法院内部控制规范》中的各项制度来进
行保障。辅助人员薪金标准为人数*13.7903万/年/人，2020年度文员预计在
册206人。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辅助人员薪酬标准按月进行支付，支付包括工资、津补贴、奖金、管理费用等，根据需
要完成新进辅助人员的招聘、培训、考核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实施辅助人员项目，提高办案工作的整体效能，顺利完成各项审判辅助工作，完成辅助
人员的考核工作。及时、准确地发放审判辅助人员经费，确保各项审判辅助工作能够顺利完
成；根据需要完成辅助人员的招聘、培训、考核等工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8,408,018 项目当年预算（元）： 28,408,018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5,22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5,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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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辅助人员年度考核覆盖率 =100%

辅助人员招录完成率 =100%

辅助人员培训完成率 =100%

质量 辅助人员考核优良率 >=80%

时效
辅助人员培训完成及时率 =100%

薪金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 薪金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法院工作效率 提升

社会效益 辅助人员专业技能水平 提升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辅助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辅助人员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流失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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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执行业务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审判执行业务费是人民法院审判执行业务发生的各类费用。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
改革，探索建立规范、高效、安全的审判执行外包工作机制，提升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社会
化水平，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浦东法院制定了审判执行业务费项目。项目包含差
旅费、印刷费、勘验鉴定费、信访补助费、陪审员费用、邮电通讯费、日常维修（护）费、
劳务费、诉前调解经费、特保经费、公证处参与执行辅助事物、审判资料购置费、调研课题
经费、业务档案数字化、电子卷宗同步生成、业务档案保管服务费、2016、2017年
诉讼档案转移库房项目。

立项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的规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财政局发布的《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浦东法院审判量的逐年递增，该项目实施从保障办案经费出发，覆盖各大办案业务涉及
的领域，提高审判工作效率，保证审判质量，从而保证浦东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进一
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该项目的实施严格按照浦东法院内部控制规范实施，由各业务科室进行监督，并由财务进行
资金的监控，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涉及子项较多，在实际执行中将根据子项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执行计划，保障全年法
院业务的正常开展。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按照《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的相关规定，对浦东法院办案业务各阶段的需求进
行全面把握，统筹安排资金使用，严格控制各类办案业务的单位成本。在全面保障各类办案
业务顺利平稳开展的同时，提升办案业务效率，并确保财政资金的高效利用。确保案件审判
、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浦东新区辖区的社会稳定。完成2020年度案件约17万件
。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5,220,5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5,220,5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64,626,4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64,62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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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支付及时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档案扫描完成率 =100%

司法快递送达数 ≥35万件

特保人员招录完成率 =100%

受理调解案件数 >=58000件

档案转移完成率 =100%

质量

档案扫描准确率 ≥98%

司法快递妥投率 >=80%

经费报销审核准确率 =100%

陪审员一审参审率 >=90%

时效
档案扫描及时率 =100%

报销经费发放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结案平均成本 同比下降

社会效益

全年受理案件数量 >=17万件

结案率 >=90%

审限内结案率 =100%

执限内执结率 =100%

一审息诉率 ≥90%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部门协助 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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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执行业务工作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审判执行业务工作经费包括：1.破产工作经费：由法院在“审判执行业务工作经费”中列
支，用于垫付破产案件审理中依法发生且应由破产财产支付的破产费用。2：法制宣传费：
用于支付电视媒体制作和播放法制宣传节目费用以及制作和发型法制宣传刊物举办新闻发布
会等费用。3. 审判资料购置费：用于支付司法办案资料的订购费用。4. 调研课题经
费：用于支付最高院、市高院立项的配套课题研究经费。5.其他审判执行业务工作经费：
用于支付其他在审判执行业务执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立项依据：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工作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的规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财政局发布的《上海市人
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浦东法院审判量的逐年递增，该项目实施从保障办案经费出发，覆盖各大办案业务涉及
的领域，提高审判工作效率，保证审判质量，从而保证浦东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进一
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该项目的实施严格按照浦东法院内部控制规范实施，由各业务科室进行监督，并由财务进行
资金的监控，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涉及子项较多，在实际执行中将根据子项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执行计划，保障全年法
院业务的正常开展。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按照《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的相关规定，对浦东法院办案业务各阶段的需求进
行全面把握，统筹安排资金使用，严格控制各类办案业务的单位成本。在全面保障各类办案
业务顺利平稳开展的同时，提升办案业务效率，并确保财政资金的高效利用。确保案件审判
、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浦东新区辖区的社会稳定。完成2020年度案件约17万件
。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6,43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43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5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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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支付及时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补助发放完成率 =100%

法制宣传刊物制作期数 =12期

报刊杂志订购种类数 >=3种

新闻发布会举办次数 >=1次

法制宣传片拍摄数 =3部

调研课题完成数 >=10个

质量
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调研课题考核通过率 =100%

时效
补助资金发放到位及时率（%） =100%

法制宣传片制作及时率 =100%

成本 案件平均垫付额 <=200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执转破结案率 >=90%

社会效益 微信公众号点击次数 >=35万人次

满意度

受补助企业满意度 >=90%

法制宣传对象满意度 >=85%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信息共享 法制宣传片公开性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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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信息化建设项目经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信息化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信息化建设项目是根据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业务实际需求，进行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工作，以
满足浦东法院审判执行业务的需要。2020年浦东法院计划建设陪审员智能管理系统、专
业法官会议系统、自贸法庭法官会议系统等3个项目。

立项依据：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
试行）》《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编制及管理指南》《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
意见》（法发[2017]12号）《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7-20
21）》（法发[2017]138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信息化在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服务法官办案、方便人民群众进行诉讼、推进法院科学精准
管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贯彻与
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响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数据法院”建设规
划的号召，故浦东法院设立了2020年信息化建设项目经费.新建的信息化系统能够确保
浦东法院审判执行业务的正常进行、也是法院业务办公正常进行的的重要基础措施，因此该
信息化系统建设意义重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法院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上海法院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上海法院
信息化工作指导小组工作规则》《上海法院信息化运维管理规则》《上海法院网络安全建设
基本配置建议书》《上海法院信息化工作考核办法》《上海法院视频会议系统运行维护管理
办法》浦东法院信息化系统运维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信息化建设项目于2020年5月前开始实施，于7月完成招投标工作，于9月完成项目建
设工作，于11月完成项目试运行与验收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信息化系统的特点开展信息化系统使用培训，确保系统平稳运行，故障率整体可控，无
数据安全事故。完成陪审员智能管理系统、专业法官会议系统、自贸法庭法官会议系统的建
设工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500,412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00,412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7,468,60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7,46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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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符合

产出目标

数量 系统建设完成数 =3个

质量 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系统建设及时率 =100%

成本 系统建设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设备闲置率 =0%

社会效益

陪审员工作效率 提升

会议室智能化程度 提升

数据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0次

系统综合故障率 <=2%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信息化建设项目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系统使用人员到位率 =100%

配套设施 系统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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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信息化运维项目经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信息化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信息化系统运行维护是指对信息化相关的软硬件进行巡检、故障排除、升级更新等服务，确
保信息化系统的正常运行及法院业务的顺利开展。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及移动互联网基数的
发展，对于信息化系统的依赖变得越来越高，对信息化系统的运维要求也随之提高。202
0年浦东法院计划对电子显示系统、楼宇安防及机房改造、网络建设及网络设备采购等6个
子项进行运维。

立项依据：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
试行）》《上海市市本级信息化项目支出预算编制及管理指南》《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
意见》（法发[2017]12号）《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7-20
21）》（法发[2017]138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电子显示系统、楼宇安防及机房改造、网络建设及网络设备等系统的运维，能够加强法
院各部门信息化建设，保障信息化设备的前期投入。对于增强资源共享、加快信息传输速度
、巩固系统安全、建设智慧法院等有着重要作用。新建的信息化系统也是确保浦东法院审判
过程正常进行、法院业务办公正常进行的的重要基础措施，因此该信息化系统建设意义重大
。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法院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上海法院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上海法院
信息化工作指导小组工作规则》《上海法院信息化运维管理规则》《上海法院网络安全建设
基本配置建议书》《上海法院信息化工作考核办法》《上海法院视频会议系统运行维护管理
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信息化运维工作的特点与实际需求，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信息化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
护，做好监管工作并针对各类突发故障情况采取及时的响应措施，确保设备运行安全平稳。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系统运维方结合新区法院本部+派出法庭的分布特点，做好对运维服务管理与实施的统一运
维规划和设计；提高法院工作人员使用和安全管理网络的能力，最终达到新区法院应用系统
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高效性。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452,863 项目当年预算（元）： 2,452,863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402,863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40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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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符合

产出目标

数量
运维设备覆盖率 =100%

系统运维完成率 =100%

质量
故障排除率 =100%

故障一次排除率 >=90%

时效 运维响应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设备闲置率 =0%

社会效益
系统综合故障率 <=2%

数据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0次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运维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运维人员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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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张江业务用房装修工程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基本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因办公和业务用房缺额较多，经市发改委和市机管局核定，市机关局给予批复（沪机管房[
2019]35号）同意租用浦东张江路1196号楼作为浦东法院办公和业务用房。张江
业务用房装修工程项目主要用于对新办公大楼进行修缮并采购相应的设备。

立项依据：
市机管局关于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租赁办公（业务）用房的复函（沪机关房【2019】35
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该楼为毛坯房，无法满足审判工作需要，须改造装修成适合开展审判工作的格局。如法官当
事人通道分离、整个院子及当事人区域监控全覆盖、法庭调解室分割装修、庭审设备安装等
。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由行装处负责该项目前期立项时的审批，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协调等工作安排。
并负责项目立项、预算编制、项目建设、采购和具体实施，还负责对项目的监督、验收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按计划完成项目招标流程，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实施提供监理服务和审价服务，确保项
目按时按质完成。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总目标：按照计划完成审判大楼的装修以及部分设备的采购安装工作，建设工程及时完成，
设备采购及时完成，验收一次通过。2020年目标：完成工程建设的设计工作，完成项目
招投标工作，确定项目的实施单位、监理单位、审价单位。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175,9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175,9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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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支付及时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产出目标

数量
工程设计完成率 =100%

招投标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设计安全性达标情况 达标

时效
招投标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设计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大楼设计节能环保情况 达标

社会效益 案件增长率 >=5%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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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专用设备购置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府采购类

项目概况：

随着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对法院场所设备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为确保法院各项
业务顺利开展，保障公共场所安全，浦东法院制定了专用设备购置费，拟对部分安检设备、
警用装备以及派出法庭门禁系统进行采购、更新。2020年计划采购的安检设备包括：双
视角X射线安检设备、危险液体检测仪、爆炸物毒品探测仪；警用装备计划采购内容包括：
执法记录仪、防爆桶、急救包、催泪喷射器、防爆毯、对讲机租赁费。

立项依据：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不同执勤岗位警用装备配备标准》执行处置突发事件沪高法发[200
6]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用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预防与
处置突发事件暂行规则--应急处置器材》《上海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
》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人民法院专用设备数量的增长，对于场所固定资产管理规范化需求也日益增加，对于法
院专业设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次设备购置完成后，能大大提高浦东法院的专用设备管理
的规范化，提升法院工作效率，保障法院审判执行业务的正常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依据浦东法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部分老化和不符合要求的设备进行更新。保障法
院工作场所的安全以及法院工作效率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于2020年3月项目启动；2020年5月开始项目采购工作；2020年6月-7
月确定设备供应商，并签订合同；2020年9月-11月完成设备采购、验收、入库。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按照市财政局对市级型政单位设备配置标的要求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基层法院的专用设
备购置要求，对达到使用年限的部分设备进行更新，对不能满足需求的部分设备进行采购。
通过设备购置提升法院业务水平，增强整体工作效率。按照要求进行设备采购，购置的设备
符合战略需求，采购流程规范，资金使用合规，设备的采购能为法院带来一定的效益与产出
，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643,2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643,2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5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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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良好

产出目标

数量 设备采购完成率 =100%

质量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设备采购及时率 =100%

成本 设备采购成本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设备使用效率 提升

设备故障率 ≤3%

社会效益
法院工作人员效率 提升

法院安全保障能力 提升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设备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设备使用人员到位率 =100%

设备维保人员到位率 =100%

配套设施 设备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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